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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本书评析的案例反映了两种“典型性”：一是所有案例全部取之于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近几年受理
的行政诉讼案件，反映了行政诉讼在基层的真实情况和发展趋势；二是这些案例几乎涉及了行政管理
的各个方面(本书归纳为十个方面)，反映了我国基层行政诉讼的广泛性、深人性，反映了我国人们法
律意识的普遍提高和行政机关以法行政力度的增强。
本书对各个案例所作的评析，深入透彻，既涉及法理方面，又涉及具体的法律法规在实际生活中的运
用问题，甚至敢于与实际审判结果争鸣，对读者正确理解行政诉讼有较大的启发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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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典权的取得须订立书面文件，并到不动产的主管机关登记，始发生效力。
而对于典权的消灭，则有多种原因，如标的物的灭失、抛弃、混同等，这里只谈谈典权消灭的主要原
因，即回赎、找贴、作绝和别卖。
　　（1）回赎。
回赎是出典人提出以支付原典价消灭典权的单方行为。
回赎权的主体，不以原出典人为限。
在原出典人将典物的所有权让与他人时，或因继承而取得典物的所有权时，受让人或继承人都享有回
赎权。
典权应在约定的期限届满时回赎，没有设定期限的，出典人可以在出典后30年内随时回赎。
出典人如果逾越回赎期限不回赎，即不得再行回赎，典权消灭，典物的所有权由典权人取得。
　　（2）找贴。
找贴是在典权的存续期间，出典人将典物的所有权让与典权人，典权人支付典物的当时价格与典价的
差额，从而使典权消灭的一种方法。
找贴其实是出典人与典权人之间的一种买卖合同，是双方在基于合意的基础上达成的，而不是哪一方
的权利。
找贴以后，典权消灭。
　　（3）作绝。
主要适用于设有期限的典权。
因期限届满，出典人仍不回赎的，则由典权人取得典物的所有权，典权因此而消灭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必须是附有“到期不赎，即作绝卖”的条款。
　　（4）别卖。
典权附有到期不赎，听由典权人出卖典物收回典价的条款时，因典物别卖于第三人而使典权归于消灭
。
　　出典人在回赎期间依法行使回赎权的，必须办理注销登记，始发生效力。
本案中，关于典权的争议是房管局不予登记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原告之父及其叔在1957年将一房屋出典给他人，而原告称其已在1974年已将典物回赎，按照规定，必
须办理注销登记，然而原告一直没有办理注销登记，所以按照法律的规定，其回赎不能成立，典权人
仍得享有典权。
但是如果遇到典权人已经去世，而又没有继承人的情况下，该如何保障原告的正当利益呢？
　　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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